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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 

实施细则 

（修订） 

山大资产字[2020]9号 

 

第一条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验室实际情况，

规范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的管理，防止实验室产生的化学废

物污染环境，确保我校师生的健康与安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设定院（所、中心）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

协调处置人员，统筹协调全院各课题组、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

物的处理及监督检查。 

第三条 产生危险化学品废物的部门应由本部门负责人负

责此项工作，并指定专人负责危险化学品废物的处理工作，在

院级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专职人员的指导下，配合实验

室开展工作。  

第四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是指被列入《国家危险废

物名录的化学废物》，包括具有各种毒性、腐蚀性、易燃性、

易爆性和化学反应的化学废物。  

第五条 收集和处理实验室产生的危险化学品废物为：一

般化学废液、剧毒化学废液、废旧化学试剂、废旧剧毒化学试

剂、化学固体废物、瓶装化学气体等。 

第六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的费用由学校国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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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与实验室管理处预算安排。  

第七条 实验室应将产生的各类危险化学品收集并合理存

放。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将不定期地统一组织收运和消纳

处理。 

第八条 危险化学品废物的分类收集和存放。  

1．一般化学废液 

（1）盛装化学废液的容器应是专用收集容器或试剂瓶，不

得使用敞口容器存放化学废液。容器上应有清晰的标签，瓶口

密封。容器不得渗漏，若出现密封不严或破损必须改用包装后

送去处理。 

（2）一般化学废液分为四类：含卤有机物废液、一般有机

物废液、无机物废液、重金属离子废液。各实验室应按废液的

种类分别装桶收集和存放，并张贴标签。 

（3）废液收集桶应随时盖紧，放置于实验室较阴凉并远离

火源和热源的位置。 

（4）倒入废液收集桶的主要有毒有害成份必须在《一般化

学废液登记表》上登记，写明有毒有害成份的中文全称，不可

写简称或缩写。桶满后（不可过满，必须保留 1/10的空间），

将登记表粘贴在相应的桶上。 

（5）倒入废液前应仔细查看该废液桶的《一般化学废液登

记表》，确认倒入后不会与桶中已有的化学物质发生异常反应

（如产生有毒挥发性气体、剧烈放热等），否则应单独存于其

它容器中，并贴上标签。 

（6）不可将剧毒物质倒入上述三类废液（含卤有机物废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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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有机物废液、无机物废液）收集桶。 

2．剧毒化学废液 

实验室产生的剧毒废液，暂存在单独的容器中，不可将几

种剧毒物质废液混在一个容器中，按剧毒试剂管理的规定进行

妥善保管。拟处理时，填写《剧毒化学废液登记表》。  

3．废旧化学试剂 

废旧化学试剂（固体或液体）在原瓶内存放，保存原有标

签，必要时注明是废弃试剂。拟处理时，填写《废弃化学试剂

登记表》。 

4．废旧剧毒化学试剂 

废旧剧毒化学试剂（固体或液体）在原瓶内存放，保持原

有标签，必要时注明是废弃剧毒试剂，并按剧毒化学试剂管理

的规定进行妥善保管。拟处理时，填写《废弃剧毒化学试剂登

记表》。 

5．化学固体废物 

化学固体废物主要是实验室所产生的反应产物及吸附了危

险化学物质的其它固体等，产生这些固体废物应随时贴好标签。

拟处理时，填写《化学固体废物登记表》。 

6．瓶装化学气体 

瓶装化学气体主要是钢瓶中的压缩化学气体，拟废弃时需

单独与生产气体的专业厂家或专门的危险气体处理机构联系。 

第九条 放射性废物不得混放在危险化学品废物中处理。 

第十条 为节约危险化学品废物处理费用，防止浪费，各

实验室应做到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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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不准将无毒无害的废液和废旧试剂当作危险废物处理； 

2．应尽可能对大量使用的有机溶剂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

自行回收提纯再利用； 

3．应尽可能对某些有毒有害废液进行无害化处理；重金属

无机盐溶液应用碱预先沉淀，收集沉淀物；高浓度的酸碱废液

需经中和处理，确认安全后方可进入废水处理系统。  

4．对剧毒废液和废旧剧毒化学试剂，能利用化学反应进行

解毒或降毒处理的应尽量进行无害化处理；  

5．对多余的、旧的但尚可使用的试剂尽量不当作危险废物

处理，应与其它实验室进行有偿或无偿转让。  

第十一条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废物产生单位，必须按本办

法进行规范操作。对违反规定随意倾倒、堆放、处置危险化学

品废物者，一经查实将追究主要责任人，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将

依法依纪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本细则未尽事项，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。  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国有资产与实验

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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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用电管理细则 

（修订） 

山大资产字[2020]9号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实验室用电安全管理，保障师生员工的人

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持正常的教学、科研秩序，根据《山西大学

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实验室师生必须时刻牢记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”

的方针和“谁主管，谁负责、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做好

实验室用电安全工作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贵重电子仪器，应将操作规程粘贴上墙。

使用电子仪器设备时，应先了解其性能，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

操作。实验开始前应先检查用电设备，再接通电源；实验结束

后，先关仪器设备，再关闭电源。 

第四条 若实验室电器设备发生过热现象或出现焦糊味

时，应立即关闭电源，并检查电气设备使用情况，并及时告知

实验室管理人员。若单位存放服务器，需在服务器房间配备空

调进行降温，定期开窗通风。 

第五条 实验室人员如离开实验室或遇突然断电，应关闭

电器设备电源，尤其要关闭加热电器的电源开关。烘箱、马弗

炉、高温广式炉在运行期间，需加强观察（一般需每 10-15 分

钟观察一次）。因特殊情况需开机过夜，需向实验室负责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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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（所、中心）报备，做好必要的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措施。

使用完毕后应关闭加热器，拔出电源插头，并确认其冷却至安

全温度后才能离开。 

第六条 实验室水电气路、电气设备和空调的安装改造、

新进大功率设备的添加，电器设备或电源线路应由专业人员按

规定装设，严禁超负荷用电，不准乱拉、乱接电线。 

第七条 电源或电器设备的保险丝烧断后，应先检查保险

丝被烧断的原因，排除故障后再按原负荷更换合适的保险丝，

不得随意加大或用其它金属线代替。 

第八条 实验室内不能有裸露的电线头；如有裸露，应设

置安全罩；需接地线的设备要按照规定接地，以防发生漏电、

触电事故。 

第九条 如遇触电时，应立即切断电源，或用绝缘物体将

电线与触电者分离，再实施抢救。 

第十条 电源开关、加热设备、气体钢瓶附近不得存放易

燃易爆物品或堆放杂物，以免引发火灾事故。 

第十一条 学校所有实验室原则上不得使用明火电炉，如

确实因教学、科研需要使用明火电炉的，施行“实验室明火电

炉许可证”制。使用人须填报《山西大学实验室明火电炉使用

申请表》，明确明火电炉的主要用途和使用范围，由实验室负

责人和学院安全负责人审核，报山西大学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

理处批准后使用。 

第十二条 “实验室明火电炉使用许可证”施行年检制，

有效期一年，到期前一个月内须向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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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年检。年检的主要内容是检查电炉的安全状况和使用情况。

年检未通过的将收回使用许可证和明火电炉。 

第十三条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“实验室明火电

炉使用许可证”的发放和年检工作。 

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学校其它关于用电方面的规章制度。 

第十五条 对于违反本规定或因管理不善、违规操作等造

成安全事故的，学校将依据《山西大学实验室安全责任追究办

法（试行）》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山西大学国有资

产与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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